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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极速酷车汽车美容有限公司等221户企业（详见《拟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名单》）：
[bookmark: tAj_cAjmcZywfxw][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Ajss]由岐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本局）立案调查的宝鸡极速酷车汽车美容有限公司等221户企业（以下简称当事人）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bookmark: CALCULATE—AYHC—tAjHc_cHcqkjlaay][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Xzcfnr]案件来源、调查经过：本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管系统排查，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于2024年、2025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邮政专递及企业注册地核查，均未找到当事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遂报请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调查认定的事实：
1.2026年5月25日通过陕西省市场主体综合业务系统查询，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于2024年、2025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
2.2025年9月23日本局在岐山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岐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公告》，提示当事人及时履行年报义务或申请变更、歇业备案、注销登记等业务，当事人未回应。
3.2025年11月24日，经税务部门核查，当事人存在无税务登记信息、已税务注销及非正常情况。
4.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登记住所现场检查均未发现生产经营活动。本局也以邮政专函的形式向当事人发出住所核查函，信函均因“该地址无人签收”或“查无此地址”而被退回。
5.2026年5月22日经法院协查，当事人所有涉诉案件均已办结，无任何未审结、在审、待结案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1.2026年5月22日法院提供的协查信息，证明当事人所有涉诉案件均已办结，无任何未审结、在审、待结案件；
　　2.企业连续两年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清单，证明当事人未依法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于2024、2025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企业连续两年处于未年报状态名单，证明当事人未依法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2023、2024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4.2025年11月24日税务部门提供的协查信息，证明当事人未到税务机关进行信息采集确认或已经注销税务登记、税务处于非正常状态；
　　5.现场笔录，证明当事人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找到，现场未发现生产经营活动；
　　6.当事人2次邮寄无人签收的信函退件，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
　　7.2025年9月23日，岐山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岐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公告》，证明本局提示当事人及时履行年报义务或申请变更、歇业备案、注销登记等业务，当事人未回应。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Wfflfg][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Cfyj]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并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附：拟吊销营业执照企业名单（221户）
[bookmark: CALCULATE—cqajLxrs—lxr][bookmark: CALCULATE—cqajLxrs—lxdz]联系人：孟颖瑜 鲁璐   	联系电话：0917-822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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